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博愛職業技能訓練中心

受理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轉介單

113.03.25修訂

轉介前請先填寫本檔案第 3頁「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轉介檢核表」，達轉介標準

者，請將本轉介單及檢核表以電子郵件傳送至fudau201@gmail.com 信箱，並請來電與

承辦窗口確認（博訓中心輔導課，07-3214033#211張小姐），謝謝您！

轉

介

單

位

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承辦人/
職稱

電子信箱

個

案

資

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生日 年    月    日

市話 手機

障礙類別

障礙等級

第     類(請填1-8)________

     度(請填輕/中/重/極重)

障礙狀況

補充說明

通訊地址 教育程度
(校名) 

□畢□肄業

緊急聯絡人/

稱謂

緊急聯絡人

電話

工作經驗 □無工作經驗

□有工作經驗

工作內容                                               ，年資           。

工作內容                                               ，年資           。

工作內容                                               ，年資           。

工作內容                                               ，年資           。

※待業期間約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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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能力

1.持有駕照　□汽車 □機車 □無

2.能自行使用的交通工具　□汽車 □機車 □腳踏車 □電動自行車 □大眾運輸

3.需要他人協助  □接送 □訓練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騎車 □不須協助

福利資源

使用情形

□無 

□有:□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生活補助 □其他:      (請說明)

醫療情形

1.醫療：

  □無就診需求(以下免填)

  □持續就診  □住院治療  □定期回診(頻率：每       一次)

就診醫院：                      。

就診原因：                      。

2.服藥：(若有應用藥而未用藥之情形請勿必說明)

轉

介

目

的

及

服

務

需

求

1.轉介原因與主要問題：

2.家庭概況及互動情形(建議附家系圖)：

3.服務使用者就業能力及就業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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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補充事項或特殊需求：

核

章

欄

【由轉介單位核章】

承辦人：                 。

轉介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主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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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轉介檢核表

113.03.25修訂

一、必要條件：

以下需全部為「是」方得轉介 是 否

1.服務使用者具工作意願且同意轉介職業重建服務。(須本人表達意願)

2.服務使用者願意配合職業重建服務。

(須至就服站接受就業諮詢、能力評估、擬定計畫等深度服務，非直接媒合工作)

3.服務使用者未有嚴重的生理、心理問題而不適於就業之情形。

(例如未有醫療狀況不穩定、尚在復健等情形)

4.服務使用者具交通能力。(能獨立、經由訓練搭乘交通工具或家人可配合接送)

二、次要條件：

分數

檢核項目
3分 2分 1分

1.衛生習慣
能主動注意衛生習慣

並維持儀容整潔。

儀容有些不整潔，經

提示可以恢復。

儀容不整潔，經提醒

仍無法維持。

2.服裝穿著 能視場合穿著。 經提示能穿著整齊。
無法視場合穿著整齊，

需要他人代勞。

3.表達與溝通
能主動回答且表達流

暢。

能理解他人問題，但

回應被動
溝通及理解能力不佳。

4.服從性
能聽從較複雜的指令，

遵守指示。

能聽從略微複雜、簡

單的指令，但有時無

法遵守指示。

完全無法遵守規定及

指示。

5.專注性 完全不會分心 需要偶爾不定期監督。
完全無法專注於工作

上。

6.時間觀念
具時間觀念且知道先

後緩急。

稍具時間觀念，經提

醒可符合要求。

缺乏時間觀念，經提

醒亦無法符合要求。

7.情緒處理

可以自行管理情緒，

並不會影響生活及人

際互動。

雖偶有情緒起伏，但

僅少數時間影響生活

及人際互動。

情緒嚴重影響生活及

人際互動，使工作無

法進行。

三、總評

□可轉介職業重建服務窗口 (必要條件皆填「是」，且次要條件「4-7項」未勾選 1分者)

□個案就業準備不足，尚不適合轉介 (任一必要條件為「否」，或次要條件4-7項中有勾選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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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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